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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佈  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5 年 7 月 30 日之盈利警告公佈（「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

包括）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預期錄得重大虧損。除文義另有界定者

外，本公佈所用之專有詞彙具有該公佈所界定之相同涵義。 

 

董事會根據現時可得之資料，本集團於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之淨虧損預期錄

得超過 12 倍之升幅。年內之虧損跌幅乃主要由於（i）已確認採礦權及物業、廠房及設備

之減值虧損增加;（ii）由本公司發出之可換股貸款票據衍生工具部份之公平值變動；及

（iii）融資成本增加之影響。已確認採礦權及物業、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之增加主要由

於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之原煤價格回落及承如該公佈中披露有關礦區延遲營

運。由於造成虧損為非現金性質，故預期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流動資金造成重大影響。 

 

由於本集團仍在落實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，本公佈所載資料僅基

於本公司管理層對現時可得資料之初步評估，該等資料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或審閱。為

符合上市規則要求，本集團之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預計將於

2015 年 8 月末前公佈。本公司之股東及有意投資者謹請參閱本公司所刊發之業績公佈。 

 



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票及或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
 
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
北 亞 資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
主 席  

張 三 貨 先 生  

 

香港，2015 年 8 月 19 日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張三貨先生、黃伯麒先生及謝南洋先生，非執行董事為鄒承健

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燕輝女士、梁寶榮先生

(GBS, JP)

及周春生先生。 

 

 


